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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用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莫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孙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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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400,944.08 86,516,058.38 -5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46,998.72 -21,853,019.09 2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279,850.53 -24,926,315.77 3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4,419.00 -48,597,787.61 8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5 -0.0293 26.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15 -0.0293 26.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0% -5.59% 1.2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98,362,625.09 711,385,543.02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615,566.13 231,107,987.15 -0.6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5,637.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547,006.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9,792.30  

合计 1,232,851.8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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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9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袁明 境内自然人 16.50% 123,107,038 0 
质押 123,107,000 

冻结 123,107,038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其他 9.16% 68,308,000 0   

吴一萍 境内自然人 3.30% 24,598,518 0   

陈磊 境内自然人 3.17% 23,625,311 0   

杨孝镜 境内自然人 2.97% 22,181,438 0   

吴莉萍 境内自然人 1.63% 12,188,003 0   

迟常卉子 境内自然人 1.36% 10,136,300 0   

李超宇 境内自然人 0.90% 6,710,000 0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0.84% 6,288,000 0   

孙震海 境内自然人 0.80% 5,962,76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袁明 123,107,038 人民币普通股 123,107,03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保险产品 
68,3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308,000 

吴一萍 24,598,518 人民币普通股 24,598,518 

陈磊 23,625,311 人民币普通股 23,625,311 

杨孝镜 22,181,438 人民币普通股 22,181,438 

吴莉萍 12,188,003 人民币普通股 12,188,003 

迟常卉子 10,13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36,300 

李超宇 6,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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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6,2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88,000 

孙震海 5,962,762 人民币普通股 5,962,7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与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同为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为法定一致行动人；股东吴莉萍和吴一萍

系姐妹关系，且在上市公司的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过程中有一致行动情形而构成一致

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无法判断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无

法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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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5.77%，主要是预付供应商货款本期尚未完成采购入库所致。 

    （2）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8.5%,     主要是增加供应商商业票据付款所致 

    （3）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25.74%。主要是增加了供应商的付款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0.78%。 主要是本期缴纳了上期税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57.93%，主要原因是销售订单减少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52.46%，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3）销售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29.94%，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64.01%，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净额减少88.79%，主要是采购商品付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净额减少92.98%，主要是本期购置固定资产付现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净额减少97.53%，主要是偿还银行借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立案调查事项 

      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证调查通字[2019]345号）。因公司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2021年3月8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 [2021]1 号），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3月1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根据《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的情况，

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拟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公司判断本次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信息披露违

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5.2 条第（三）项至第（五）项及《关于发布<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最终依据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出具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为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最终处罚决定。 

     2、第一大股东无法取得联系事项 

     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公告披露了无法与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联系的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9）》。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仍然无法与袁明先生取得有效联系。 

     3、第一大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 

     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50%，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100%）

于2020年5月25日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期限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2023年5月24日止。由于公司未能与

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取得联系，故无法知悉冻结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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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第一大股东股份转让事项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00股质押给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小牛龙行”），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为100%，占公司总股本745,959,694 股的比例为16.50%。

2017年10月27日，袁明先生与小牛龙行签署了《袁明与深圳市小牛龙行量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之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袁明先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23,107,038股全部转让给

小牛龙行。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袁明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股份的事项尚未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跟进股份转让

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事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的参股公司湖北同洲信息港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的公司资金余额为3,297.92万元。以上资

金占用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未违反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管理层仍在积极的与对方沟通，督促对

方尽快归还其非经营性占用的公司资金，后续公司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对其采取其他方法来维护公司的权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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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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